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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海权发展模式及海洋法制完善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ＺＤＡ１４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海安法》曾于２０１６年进行一次修正，取消了原第１２条海船进出港签证要求。

②　为了区别，将２０２１年修订后的 《海安法》称为 “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其将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施行，修订 之 前 法 律 称

为 “原 《海安法》”。

③　 “有序推进海洋基本法立法”被正式写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

论 国 际 海 洋 法 治 视 域 下　
我 国 海 上 交 通 安 全 立 法＊

邢厚群

摘　要：我国海上交通安全立法存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双重视域，但受主客观因

素影响，海上交通安全立法长期以来主要关注国内法治视域，对国际海洋法治缺乏全面

思考。国际海洋法治视域在近年来 《海上交通安全法》《海警法》等系列交通安全立法

的修改制定中已经得到体现，并应在未来的法律适用及完善中进一步彰显。对航行自由

原则所衍生的领海无害通过权、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等内容，海上交通安全立法应主动

进行诠释以实现有效治理，同时强化紧追权等沿海国权利的法理基础与可操作性。港口

国管辖具有国际法掣肘少、涉外效力强等制度优势，海上交通安全立法应在原有条文基

础上通过加强港口国监督、增加强制措施种类、扩展适用范围等方式，全面提升维护交

通安全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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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 《海安法》）制定于１９８３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海洋法治

建设的首批立法之一，距今已近四十年。随着国家经济腾飞以及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

议深入实施，我国海上交通运输事业蓬勃发展，交通安全环境经历巨变，对完善海洋法治提出了

迫切需求。①２０２１年，《海警法》与 《海安法 （修订草案）》先后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②同时

代表国家海洋法治顶层设计的海洋综合立法也在制定中。③这一过程充分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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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推进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指导思想，借鉴国际海洋法治成果，关注国内涉海法律之间的协同表

达，构建了统一高效的海上交通安全立法体系。本文结合当前国际海洋法治实践及域外立法例，
试图揭示海上交通安全立法修改制定所关注的重点议题，从国际海洋法治角度给予理论阐释并对

规则适用及未来发展进行探讨。

一、国际海洋法治：海上交通安全立法中的视域缺失

依靠船舶进行海上交通活动是人类历史最为悠久、最为普遍的海洋利用方式之一。由于海洋

独特的高风险环境，安全始终被视为发展海上交通事业的优先考虑因素，海上交通安全立法应运

而生。在我国这一称谓自１９８３年以来似乎专指 《海安法》。固然，该法是 “加强海上交通管理，
保障船舶、设施和人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国家权益”（原 《海安法》第１条）的专门法律，但不

能忽略的是，由于大多数海洋活动均要依靠船舶航行完成，因此各类海洋执法活动最终都可能对

船舶航行及海上交通安全环境产生影响。例如 《海警法》第１８条第２款允许我国海警机构为执

行海上安全保卫任务行使紧追权。上述内容同样应纳入广义海上交通安全立法的研究范畴，在海

上交通安全治理中予以统筹考虑。
（一）海上交通安全立法的双重视域与偏狭

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存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双重视域。国

内法治适用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的全部人、事、物，是治国理政的基础，自然也成为了国家法治建

设的中心环节。事实上，大部分国内立法均以服务国内法治作为最终面向，置身于国内法治视域

中寻求自我建构与完善。海上交通安全立法也是如此，其适用于我国海洋执法部门的海上交通管

理工作，所规定的诸如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执法体制、中国籍船舶管理制度等大量内容均源自国内

涉海执法实践，并以实现我国海洋治理的法治化为最终目的。
与此同时，全球化使得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各国在不断完善国内法治的同时也在积极追求国

际政治。① 经济一体化首先表现为规则一体化，这意味着国家不能满足于作 “法治孤岛”，必须

主动吸收借鉴国际社会法治文明成果，减少涉外沟通交流的阻碍。② 而国内法治的优秀成果，也

同样可以通过参与国际治理输出至国际法治，从而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构建。具体到海洋领

域，国际海洋法治的形成既有赖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等国际法律制度

建设，各国自身的海洋法治实践也在不断塑造甚至变革既有的法治秩序。国际海洋法中的领海制

度、专属经济区制度等都来自有关国家海洋实践。国际法治视域与国内法治视域因此呈现出一种

螺旋上升的双向互动关系。
因此，我国海上交通安全立法研究不可忽视国际海洋法治视域。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

一大货物贸易国，每天有大量外国船舶于我国管辖海域航行、停泊、作业，接受到我国法律管

制。如果执法部门在处理涉外海上交通安全事务时主要法律依据出现瑕疵，极有可能产生国家责

任。海上交通被誉为人类海洋活动的 “最大公约数”，需要各国行动协调一致，需要共同的海洋

活动基础规则与作业技艺，以保证海洋活动的秩序和安全，以 《公约》及国际海事公约为基础的

国际法律体系应运而生。缔约国海上交通安全立法通过转化实施国际法，既履行了 《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善意履行国际义务的要求，也获得了自身涉外效力的合法性证成。这与 《道路交通安全

法》等几乎不含涉外因素的安全类法律有显著区别。不仅如此，中国作为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更应在本国海洋法治建设中主动吸收借鉴国际社会法治文明成果，在积极

运用国际法治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考虑他国正当合理利益诉求，推动形成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海

洋法治新格局。这是包括海上交通安全立法在内的国内涉海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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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原 《海安法》在制定之时并未充分考虑国际海洋法治。客观上，《公约》于１９８２
年签订，而我国直到１９９６年才正式加入，彼时 《海安法》已生效十余年。主观上，《海安法》是

我国第一部交通领域立法，其制定之时更关注国内海上交通法治实践，对国际海洋法治缺乏前瞻

性思考并设置适应空间。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导致原 《海安法》明显落后于国际海洋法发展，已经

影响到我国海上交通事业。由于法律依据不完善，我国海事管理机构在涉外执法过程中常遭外方

质疑。虽然此后陆续制定了 《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体现了国际海洋法部

分规定，但大多较为原则。在 《海安法》实施近四十年后，本次以 《海安法》修订及 《海警法》
制定为代表的海上交通安全立法浪潮，成为补足国际海洋法治视域缺失、完善我国海洋法治的最

佳契机。
（二）国际海洋法治视域在海上交通安全立法中的回归

国际海洋法治成果在本次 《海安 法》修 订 与 《海 警 法》制 定 过 程 中 已 经 得 到 了 体 现。例 如

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引入紧追权制度，完善无害通过制度，并确定了国际公约与本法发生冲突时

的适用原则；《海警法》也规定海警机构对外国船舶实施相应执法行为应遵守我国缔结、参加的

国际条约。但是，上述内容主要是对既有 国 内 法 律 的 复 述，或 者 是 对 国 际 条 约 适 用 的 笼 统 性 表

述，对于挖掘国际海洋法相关制度调整潜力表现出谨慎态度。考虑到国际海洋法的规则复杂性和

措辞模糊性，正确阐释并适用相关条文对海上交通安全立法充分贯彻国际海洋法治视域至关重

要。同时，《海警法》制定与 《海安法》修订并不意味着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治建设已经完备。
未来无论是在制定海洋综合立法、抑或是对现有法律的修改补充、以及配套立法制定过程中，与

国际法治视域的协调仍将是贯穿其中的重要命题。
总体上，海上交通安全立法应力求通过对我国业已批准加入的国际公约以及通行的国际习惯

法进行恰当的国内法转化，为维护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提供内容明确、可操作性强、具备国际海洋

法治视野的治理方案。另外，针对国际海 洋 法 中 原 则 性、模 糊 性 规 定 以 及 尚 未 被 穷 尽 之 剩 余 权

利，海上交通安全立法还可以在国家利益评估判断基础上采取灵活策略，或维持现状或主动创

新，充分利用国际法治张力。具体而言，国际海洋法一直致力于实现海洋利用国与沿海国、港口

国间的利益平衡。本质上，海上交通安全立法作为国内法，除去以海洋利用国身份规定的船旗国

管辖内容，所集中保护的正是我国作为沿海国、港口国相对于其他海洋利用国所享有的交通安全

权益，这也是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与 《海警法》将我国管辖海域确定为法律主要适用范围的原因，
本质上是基于我国海洋国土这一特定地理范围所产生的主权和管辖权在交通安全领域的映射。因

而，应当以贯彻国际海洋法沿海国、港口国相关制度作为海上交通安全立法协调国际海洋法治理

念的逻辑起点。
为了充分贯彻国际海洋法治需求，国内海上交通安全立法还应统筹布局。一方面，《海安法》

是我国调整海上交通安全事务的基 础 性 法 律，调 整 船 舶 范 围 广 泛，调 整 内 容 涵 盖 船 舶 检 验、航

行、海上搜救等交通安全保障主要领域。另一方面，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维护海上治安秩序、保卫

海上安全、打击海上走私、监督海洋渔业生产等海洋综合执法权限，已被整合入海警机构。海警

执法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往来船舶交通，更会在少数情况下直接介入海上交通安全法律关系

中。例如对于军舰、政府公务船舶所引发的海上交通安全问题，根据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第１２０
条应适用 《海警法》进行调整。因而，作为海事管理机构与海警机构进行海上执法的主要法律依

据，《海安法》与 《海警法》应在交通安全治理问题上密切配合，发挥两部法律的交通安全治理

合力，尽量消解二元执法机构可能产生的掣肘。并且，考虑到涉海法律的整体性，还应格外注重

交通安全特别法与涉海一般法之间的衔接协调，既考虑已经实施的国内法，也要在未来的海洋综

合立法中预先规划，体现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脉络关联与逻辑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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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里相依：航行自由与沿海国海上交通安全维护

航行自由原则被誉为海洋法乃至现代国际法的支柱。① 根据 《公约》，船舶在不同水域所享

有的航行自由程度并不相同，从公海水域最大程度的航行自由，到专属经济区受 “适当顾及”原

则限制的航行自由，再到领海之中无害通过权……而各国海上交通安全立法正起到了塑造航行自

由边界的作用。例如即使是在公海水域，根据 《公约》第９４条第３款，船旗国仍应在船舶构造、
装备和适航条件等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另一方面，航行自由原则又对交通安全有所限制，阻止沿

海国交通安全利益的过度扩展。例如在领海水域沿海国虽有权制定海上交通安全法律，但不得影

响外国船舶无害通过权。可见，航行自由原则与沿海国维护交通安全的权利表里相依，须引起我

国海上交通安全立法的高度重视。近年来美国等国家频繁以 “妨碍航行自由”对我国无端指责，
实质上正是在利用 《公约》中航行自由的模糊性肆意解释。② 在国内海上交通安全立法中将我国

的航行自由主张予以法治化表达，也是对其过度主张的有效反制。同时对于航行自由还应持一种

辩证态度，我国对航行自由的认识是随着国家海洋实力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国内法应当预留一定

的适应空间，避免过于限制未来我国海洋利用活动。
（一）领海无害通过规则完善

有学者认为：“伴随着从公海到专属经济区再到领海的物理空间的变化，国家的管辖权在逐

步增强，航行自由也逐渐向航行权过渡。”③ 在国家领海水域，航行自由已转变为无害通过权这

样一项实体航行权利。国内法中无害通过集中规定于 《领海及毗连区法》和原 《海安法》中，极

为原则抽象，这给治理外国船舶非无害通过带来了难度。因而对现有规则加以具象化，为海洋执

法部门提供明确、有力的执法依据，就成 为 本 次 《海 安 法》修 订 中 无 害 通 过 权 制 度 设 计 的 基 本

思路。

１．无害通过一般规则

首先，对于无害通过的适用范围———是否适用于军舰，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致的国际实践及

国际规则，属于沿海国主权 自 决 事 项。④ 而 否 认 外 国 军 用 船 舶 无 害 通 过 权 是 我 国 一 贯 立 场。在

１９５８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我国加入 《公约》所作解释性声明以及原 《海

安法》与 《领海及毗连区法》中都一再重申。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虽删除了外国籍军用船舶不享

有无害通过权的规定，但是在第１２０条第２款却言明外国籍军用船舶适用有关法律，表明我国仍

坚持既往立场。但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我国海军力量的发展，我国军舰通过他国领海的必要性和

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否定军舰无害通过依据对等原则可能在未来成为我国远洋军事活动的阻碍

因素。⑤ 一国海洋权利主张并非一成不 变，历 史 上 美 苏 两 国 针 对 军 舰 无 害 通 过 权 的 解 释 也 曾 反

复。因此我国应当始终以 “最有利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标准决定无害通过适用范围，不必背

负既往立场的包袱。
其次，对于无害通过权的行使我国法律一直规定不明。《海安法》本次修订试图将维护海上

交通安全、保护海洋环境作为丧失无害通过的考虑因素，⑥ 与 《公约》“损害沿海国和平、良好

秩序或安全”相比，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从海上交通角度进行了阐释：未将 “和平”写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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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Ｒüｄｉｇｅｒ　Ｗｏｌｆｒｕｍ，“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Ｓｅａｓ，Ｐａｓｓａｇ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９８２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２００８，ｐ．２．
邢厚群：《论南海航道交通管理的法理基础与体系构建》，《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杨泽伟：《航行自由的法律边界与制度张力》，《边界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葛淼：《论军舰的无害通过问题》，《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Ｚｏｕ　Ｋｅｙｕａｎ，“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ｆｏｒ　Ｗａｒｓｈｉｐ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２９，Ｎｏ．３，１９９８，ｐｐ．２０２－２１３．
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第５３条规定：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保 护 海 洋 环 境，可 以 会 同 有 关 主 管 部 门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和制止外国籍船舶在领海的非无害通过。



是考虑到损害沿海国和平的航行行 为 多 属 极 端 情 形，从 执 法 的 有 效 性、安 全 性、比 例 原 则 等 角

度，应根据 《海警法》第１７条由海警机构予以制止、驱离。而 “海洋环境”虽然未能在 《公约》

定义中体现，但 “违反本公约规定的任何故意和严重的污染行为”却是 《公约》列举的非无害通

过情形之一。这一规定将有利于海事管理机构作为防治船舶污染的主管部门保护我国海洋环境。

但是，本次修订未将秩序作为无害通过的考虑因素却有待商榷。从维护海上交通安全的角度，良

好的交通秩序本就是交通安全的必要条件。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甚至将 “维护海上交通秩序”增

加至立法目的条款中，表明对海上交通秩序的高度关注。《公约》也认可 “良好秩序”构成无害

通过权的基本内涵。既然已经具备了现实的修法需求，并且在国际海洋法治层面也并无障碍，完

全可将海上交通秩序与海上交通安全、海洋环境一并规定，作为丧失无害通过权的考虑条件。

最后，对于非无害通过的法律后果，《公约》第２５条第１款授权沿海国采取必要步骤予以防

止，这对于沿海国维护海洋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 《领海及毗连区法》第８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和制止对领海的非无害通过。”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

也采取了类似措辞，明确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会同有关主管部门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和制止

非无害通过。

由此，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从维护海上安全的角度对无害通过的一般规则进行了完整的描述，

涵盖了假定条件 （适用船舶范围）、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对于不直接影响海上交通安全的非无

害通过情形，应通过 《海警法》加以调整。《海警法》第１７条对此规定：“对非法进入我国领海

及其以内海域的外国船舶，海警机构有权责令其立即离开，或者采取扣留、强制驱离、强制拖离

等措施。”

２．特殊船舶无害通过

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海上航行和风险环境，需要海上交通安全立法予以及时

考虑。为此，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第５４条新增核动力船舶与载运放射性物质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

质船舶 （以下统称高度危险船舶）、潜水器无害通过的内容。高度危险船舶领海内航行具有远超

一般船舶的危险性，原 《海安法》危险货物运输监管条文并不能充分发挥调整作用。国际海洋法

的争议焦点在于此类船舶是否享有无害通过权，因制定之时该问题并不突出，《公约》规定不明。

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高度危险船舶运输作业遭到沿海国强烈反对，沿海国纷纷禁止高度危险船

舶未经同意通过领海或要求高度危险船舶提前通知沿海国。另外，随着国际环境法的不断发展，

危险物质跨境运输前的报告或批准义务被逐渐视为 “风险预防原则”的体现，出现在 《１９８９年

巴塞尔公约》《地中海公约伊兹密尔议定书》等国际或区域性环境公约中。而相较于批准制，报

告制对无害通过的影响程度较小，能够更好地平衡沿海国与船旗国权利。目前高度危险船舶通过

领海前报告义务正逐渐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① 因而 《海安法》可以顺应国际法发展趋势，

要求高度危险船舶进出我国领海前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以便有关部门提前应对，更好地保护我

国海洋环境。

近年来各国纷纷重视深海战略的新疆域，但是水下航行环境复杂，又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指

引，存在着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我国国内法仅 《领海及毗连区法》参照 《公约》要求潜水器须

于领海海面航行并展示旗帜。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新增潜水器进入领海前报告义务，可有效提高

我国对水下交通安全的治理能力。船舶报告制度是国际海事组织在 《公约》实施后的一项重要制

度创新。根据 《１９７４年海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约》第５章 第１１条，沿 海 国 可 单 方 面 规 定 船 舶 报 告 义

务。因此在不影响外国潜水器无害通过的情况下，一国海上交通安全立法有权对潜水器通过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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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报告要求。① 无独有偶，加拿大于２０１０年正式通过 《北加拿大船舶航行服务区规定》，单方

面要求外国船舶在北极水域专属经济区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最终得到其他国家的遵守和效仿。②
（二）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规则完善

近年来领海、毗连区之外专属经济区的交通安全问题逐渐引发关注。根据 《公约》，各国船

舶在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的同时，沿海国也享有部分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专属经济区制度

是原 《海安法》制定之时未能考虑的。我国海上交通安全立法应充分体现 《公约》赋予沿海国在

专属经济区等海域与交通安全相关的治理权利，同时特别重视与航行自由原则的平衡。一方面，
对于专属经济区交通安全事项，沿海国权利受到国际海洋法较为严格的限制。③ 在２０１５年 “北

极日出号案”中，仲裁庭认为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外国船舶违反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行

为无权进行海事执法活动。④ 但另一方面，危害专属经济区交通安全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也会损

害沿海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就为海上交通安全立法调整专属经济区交通安全事务提供了一定

的制度张力，特别是在设置海上构筑物安全地带、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方面。⑤

１．海上构筑物交通安全保障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 （以下统称海上构筑物）作为重要海洋开发设

施，会改变相关海域通航环境，诱发交通事故。为此，《公约》赋予沿海国对海上构筑物的专属

管辖权，同时规定沿海国可在海上构筑物周围设置合理的安全地带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航行及

海上构筑物安全。⑥ 实践中，英、法、日等国海洋立法中均对海上构筑物设置安全地带的问题作

出了规定，我国亦在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参照 《公约》进行了原则性规定。
关于 “适当措施”的具体含义，《公约》并未解释，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 《关于近岸设施和

结构周围的安全地带和航行安全建议》是唯一关于安全地带设置的国际法律文件，其中 （ｄ）款

建议 “各船旗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本国船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或穿越恰当设置的安

全地带”。可见国际海事组织认为 “适当措施”可构成对船舶航行权的一种合理限制。这一理解

也得到了各国海洋法治实践的支持：英国 《１９６４年大陆架法》第２条第１款规定，英国电力部

可禁止船舶进入海上构筑物区域；法国 《１９６８年大陆架法》第４条规定，禁止船舶基于非开发

目的进入海上构筑物安全地带；日本２００７年 《海洋构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第５条规定，任何

个人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构筑物安全水域。
我国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并未明确 “适当措施”的含义，仅笼统规定主管机关有权在

安全地带采取适当措施，确保航行及海上构筑物安全。通过前文的分析，在 《公约》限制沿海国

专属经济区内交通安全治理权利的背景下，安全地带措施是为数不多沿海国享有的 “排他性”权

利。由于 “适当措施”与船舶航行安全有着密切联系，可以在海上交通安全立法中予以明确。考

虑到 《海警法》已规定海警机构可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上构筑物安全，建议在未来的配套立法中

进一步明确海警机构有权在海上构筑物周围设置安全地带，船舶未经许可不得进入。
２．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辖权

沿海国对海洋环境所享有的管辖权是 《公约》所允许的另一种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限制。随

着大型油轮及化学品船的出现，海上交通对海洋环境的威胁与日俱增，船舶成为海洋环境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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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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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北平、邢厚群：《海事法律规则的适用与创新———以无人潜航器法律适用困境为例的分析》，《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

５期。

杨显滨：《北极航道航行自由争端及我国的应对策略》，《政法论丛》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Ｋｌｅｉｎ，“Ｌｅｇ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７，２００６．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Ａｗａｒｄ（Ｍｅｒｉｔｓ），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４－０２，ｐａｒａ．２９８－３０５．
李志文、李耐：《海洋强国战略下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内涵的扩展》，《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根据 《公约》第８０条，大陆架上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比照适用专属 经 济 区 相 关 制 度。所 以 下 文 分 析 同 样 适 用 于 沿 海

国大陆架上的海上构筑物。



污染源之一。① 《公约》第十二部分 “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赋予沿海国海洋环境保护的管辖

权。根据国际法一般原理，所谓的国家管辖权包括司法、立法与行政权，是主权国家一般法律权

限的特定方面。② 沿海 国 在 专 属 经 济 区 内 对 海 洋 环 境 的 管 辖 权 具 体 表 现 为： （１）立 法 管 辖 权，
《公约》第２１１条第５款规定，沿海国在符合国际规则和标准的情况下可对其专属经济区制定法

律法规，以防止、减少和控制船舶污染。（２）执法管辖权，根据 《公约》第２２０条第３款和第５
款，沿海国可要求外国船舶提供污染情报并进行检查。（３）司法管辖权，《公约》允许沿海国对

外国船舶污染行为提起司法程序。
我国据此分别制定了 《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以及 《海事诉

讼特别程序法》，确立了专属经济区内防治船舶污染的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但是对于执法

管辖内容，现有立法尚存空白之处。根据 《公约》第２２０条第３款，沿海国如有较为明确的事实

依据，认为专属经济区内船舶违反防治船舶污染法律法规，有权要求船舶提供必要情报以确认违

法行为。《公约》第２２０条第５款进一步规定，上述违法行为如果对海洋环境造成了重大污染或

存在重大污染威胁，沿海国可以在船舶拒不提供情报或所提供情报明显有误时进行实际检查。据

此可以认为，沿海国在有较为明确的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享有要求外国船舶报告污染信息并执行检

查的权利。③ 我国虽然在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规定船舶在我国管辖海域发生污

染事故时须就近向有关海事管理机构报告重要信息，但这仍是针对船舶的义务性规定，并非对我

国海事管理机构授权。建议在未来修改海洋环境立法时明确规定海事管理机构可以在有较为明确

的事实依据时，主动要求外国船舶报告污染情况，并且对报告情况进行实际检查，从而与污染报

告义务衔接。
（三）紧追权规则及其他交通安全治理规则创新

本次海上交通安全立法的修改制定，其实并未严格采取 《公约》所遵循的根据不同海域类型

确定法律权利义务的基本思路，而是将许多内容概括性地适用于我国管辖海域。国际海洋法确实

赋予了沿海国在整体国家管辖海域内维护海上交通安全的权利，但是这种概括性的权利授予在具

体适用时，仍要与船舶在相应海域所享有的航行自由加以平衡协调。这需要海上交通安全立法给

予更精细化的考虑。

１．紧追权规则

《海警法》与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正式引入紧追权。紧追权是沿海国对违反其法律、规章并从

其管辖海域逃向公海的外国船舶进行追逐以 拿 捕 的 一 项 重 要 权 利。④ 作 为 对 航 行 自 由 原 则 的 限

制，紧追权保证了沿海国能够对违反本国法律后逃往公海的外国船舶进行有效执法。正如劳特派

特指出的，“倘若没有紧追权，国家在 其 领 海 内 执 行 保 护 管 辖 权 往 往 将 变 得 无 效”。⑤ 根 据 《公

约》紧追权适用于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上覆水域等任何国家管辖海域。此前我国 《领海及

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已将 《公约》第１１１条紧追权部分内容进行了国内法转化，
涵盖紧追依据、紧追的开始与终止、紧追船舶等，确立了紧追权行使的基本框架。对此海上交通

安全立法不必重复，应当以提升可操作性为目标，对上述立法原则规定加以补充。与我国船舶在

他国海域频遭紧追相比，此前我国海洋执法部门几乎没有适用紧追权的先例，这不能排除与国内

法紧追权设计过于笼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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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海洋执法体制，海事管理机构将主要负责对船舶违反海上交通安全法律、污染海洋

环境的行为行使紧追权，海警部门则对其余情况下违反我国法律的船舶进行紧追，这就需要 《海
安法》与 《海警法》设计两套并行不悖的紧追权制度，这也是目前两部法律所采取的基本思路。

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第９０条第２款规定：外国籍船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或者防治

船舶污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海事管理机构可以依法行使紧追权。《海警法》第１８条、第２４
条、第４１条分别授权我国海警机构出于海上安全保卫、行政执法、刑事案件办理需要，对在我

国管辖海域船舶进行拦截、紧追。为了提高紧追权规则的可操作性，两部立法中还有一些共性问

题可以在未来海洋综合立法中进行协调考虑：
（１）增加视听停驶信号规定。两部法律应根据 《公约》要求将在船舶视听所及距离内发出停

驶信号作为紧追开始的条件。在 “Ｓａｉｇａ”号案中，仲裁庭之所以裁决沿海国紧追权行使不当承

担责任，未提供证据证明发出视听停驶信号是重要理由之一。① 然而这一紧追权的构成要件却未

在我国国内法中规定。《海警法》规定的 “通过明确的指令要求被检查船舶停船接受检查”虽然

是类似要求，但也与 《公约》要求并不完全一致。尽管在海上交通安全立法中增加这一程序性规

定等于主动为我国海事执法机构附加了执法义务，但也使得执法机构能够有机会了解外国船舶应

对态度，避免因海情不明产生误判，方便后续处置。这对于紧追权这一较为激烈的执法手段是十

分必要的。
（２）增加海洋执法部门紧追协作规定。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与 《海警法》规定各机构的紧追

权限，这种明确的事权划分不应成为部门间协作的障碍，反而应当通过立法建立紧追权通报与协

作机制。这是因为国际法中紧追权的构成应满足紧迫性原则，追逐必须是立即的。② 由于各海洋

部门执法力量配置存在客观差异，过分强调执法权限的精细划分反而可能影响紧急情况下紧追权

的行使。例如对于外国船舶的违法行为，在所在海区执法机构因执法力量不足等原因追逐确有困

难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其他执法力量予以协助。 《海警法》第５９条已经率先规定了执法协助制

度，允许海警机构因开展海上维权执法工作需要向有关部门提出协助请求，有关部门在职权范围

内应当配合。这种行政协助有助于打破我国海洋二元执法体制所带来的隔膜，实现执法力量的有

效整合与凝聚。未来我国的海洋综合立法完全可以借鉴这一规定，将海警机构、海事管理机构间

执法协作的内容制度化。

２．海上交通安全清单治理模式创新

鉴于国际海洋法治突出的复杂性，涉及法律规范与主体众多，导致彼此间权利义务关系模糊

不清，容易引发航行自由与海上交通安全利益的冲突，可以考虑借鉴清单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
近年来，我国行政法领域清单治理兴起。通过制定行政权力清单、行政责任清单等，对行政主体

所掌握的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清理、划定权力边界，明确法律责任，向社会公布并寻求监督。在制

定、修改海上交通安全立法贯彻国际海洋法治视域要求的基础上，同样可以编写并公布与之配套

的权责清单，对海洋执法部门、中外当事人及船舶所享有的交通安全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予以高

度梳理提炼，这也有利于明确我国二元海洋执法体制事权配置，防止执法冲突现象的发生。

三、后起之秀：港口国管辖的海上交通安全维度拓展

原 《海安法》第１８条规定：“主管机关认为船舶对港口安全具有威胁时，有权禁止其进港或

令其离港。”这一规定是典型的港口国管辖内容。港口国是沿海国衍生概念。所谓港口国管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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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停靠的港口或岸外设施所属国对船舶享有的管辖权，① 是 “沿海国对内水以及港口这一特殊

人工设施内的地域范围的管辖权的另一种称谓”②。根据前文论述，由于沿海国的交通安全权益

受到航行自由原则的限制，近年来一些国家开始利用其港口设施所在国的身份，通过设置港口准

入条件，补充甚至扩展沿海国管辖。③ 对于贸易和港口大国，其港口国管辖立法更会对全球航运

业产生重要影响。我国海事管理实践中也有禁止技术缺陷外国船舶进港的成功案例。④ 但是，相

较于航运发达国家的立法，我国法律在运用港口国管辖权维护本国交通安全利益方面规定仍不

完善。

（一）港口国管辖功能表达

长期以来，船舶接受船旗国管辖是国际海事规则构造的核心，船舶登记条件、安全标准等事

项传统上均交由船旗国负责，即使船舶驶入他国管辖海域也可凭借航行自由对抗沿海国管辖。但

是船旗国作为海洋利用国，对于沿海国交通安全权益的关注存在天然的局限，特别是在航行自由

与海上交通安全相冲突时，其权衡结果不难想象。沿海国迫切需要其他手段强化其海上交通安全

治理能力，港口国管辖逐渐 受 到 重 视。⑤ 其 独 特 优 势 体 现 在，基 于 一 国 对 其 内 水 享 有 的 绝 对 主

权，对停靠于港口水域外国船舶进行管辖受到的国际法掣肘较少。《公约》中港口与同为领海基

线内的河流、海湾及其他水域共同构成沿海国的内水。“正如国家可以在原则上自由处置领土事

务一样，国家也可以选择自由处置内水事务。”⑥ 例如根据 《公约》第２５条第２款，沿海国有权

采取必要步骤防止船舶对内水或港口条件的任何破坏。另外根据 《公约》第２１１条第３款，各国

如将防止海洋环境污染规定作为外国船只入港条件，应妥为公布并通知主管国际组织；而对比同

条第５款，各国制定专属经济区防止海洋环境污染法律须符合 “一般接受的国际规则和标准”。

两者的差异表述表明港口国可以采取比一般国际公约更为严格的管辖措施。⑦

更为重要的是，港口国管辖的最终效果不局限于船舶位于本国港口或内水阶段，还具有很强

的域外效力。例如美国制定 《１９９０年油污法》及欧盟通过经修改的 《第４１７／２００２号指令》，均

要求挂靠本国港口油轮为双壳油轮。虽然理论上油轮仅需在停靠美欧港口时满足上述规定，但船

舶构造一经确定即具有唯一性，从而对需要停靠上述港口的船舶产生了实质上的域外效力。另

外，一些国际公约还直接赋予港口国管辖域外效力。例如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第２３条规定，

港口国可登临自愿停靠其港口的渔船，检查证件、渔具和渔获。

港口国管辖的核心是对外国船舶驶入本国港口的开放权及准入条件。曾有学者认为港口向各

国商船开放构成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⑧ 但是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国际海洋法治实践的支持，国家

间大量双边通商航海协定即是有力反证。正如联合贸法会秘书处在１９７５年发布的 《外国船舶港

口待遇》报告中指出的，“公约和双边协定的存在恰恰表明各国仍将港口的开放视为有必要通过

条约予以规定的事项。”⑨ 在２０２０年席卷全球的 “新冠”肺炎疫情中，日本、菲律宾、美国关岛

等国家和地区都曾禁止有疫情隐患的外国邮轮停靠本国港口。在１９８６年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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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Ｃａｓｅ案中，国际法院在判决中明确表示 “沿海国可以

基于主权管制其港口准入。”① 港口国准入条件大量出现在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国际

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等国际海事公约中。②

（二）港口国管辖规则修订之思考

海事管理机构是我国行使港口国管辖的主要部门，故而应在 《海安法》中对港口国管辖条款

进行扩充完善。《海安法》此次修订首先新增了港口国监督内容。③ 港口国监督也称港口国控制，
是指海事管理机构依照我国法律以及加入的国际条约对停靠我国港口的外国籍船舶、海上设施实

施监督检查。目前国际航运领域 “方便旗”船舶大行其道，其船旗国出于经济、税收等因素往往

缺乏安全监督动力，因而港口国监督很大程度上肩负起了发现船舶技术缺陷等违法行为，维护海

上交通安全的使命。通过港口国监督发现违法行为也为港口国管辖创造了条件。这一规定明确了

我国海事管理机构执行港口国监督的法律依据。
其次，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第９１条第１款补充了港口准入规则：“船舶、海上设施对港口安

全具有威胁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责令立即或者限期改正、限制操作，责令驶往指定地点、禁止

进港或者将其驱逐出港。”与原规定相比，有三处修改要点值得注意。第一，考虑到港口水域部

署的海上设施同样可能危及港口安全，港口准入的对象除了船舶还应考虑海上设施，如海洋石油

钻井平台等。第二，原 《海安法》允许海事管 理 机 构 采 取 的 强 制 措 施 仅 有 禁 止 进 港 以 及 令 其 离

港，而海事实践 中 所 采 取 的 措 施 更 为 丰 富。例 如 我 国 根 据 《１９７４年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约》以 及

《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制定了 《国际船舶保安规则》，规定海事管理机构可以采取强制

检查、责令船舶立即或者限期纠正、限制操作、责令驶向指定地点、禁止进港、滞留船舶、驱逐

出港等强制措施。本次修订对此予以参照，避免了强制措施范围过窄影响海事管理机构有效履行

港口管辖职能。第三，对于港口国管辖的实施条件，目前存在 “对港口设施保安具有威胁”以及

“对港口安全具有威胁”两种观点。④ 港口设施保安概念来源于２００１年 “９·１１”事件后航运界

对海事保安的高度重视，主要针对有意的不法行为及威胁。⑤ 而港口安全的意涵则更为丰富，维

护港口安全既保障港口人员和财产免受主观不法行为的威胁，又保障港口免遭安全生产事故，甚

至是公共突发事件侵害，如阻止疫情隐患船舶进港等。显然后一观点更有利于港口准入规则的效

能发挥。
最后，港口国管辖规则设计不应忽视海洋环境因素。在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利用港口国管辖扩

大其海洋环境管辖权，甚至推行单边环境标准的背景下，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仅将安全作为港口

准入条件无疑限制了自身的治理能力。既然本次修订中将海洋环境作为了领海无害通过权的限制

条件，那么对沿海国影响更大、本应更严格规定的港口国准入条件更不应放弃海洋环境考量。当

然，港口国管辖范围并不能无限制 扩 大。虽 然 《公 约》几 乎 未 对 港 口 国 管 辖 施 加 限 制，但 根 据

《公约》第３００条的规定，各国仍有义务诚意履行公约并不得滥用权利。我国也一贯反对欧美国

家借港口准入条件推行贸易壁垒的做法。因而，港口国管辖内容设计应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避

免侵犯属于另一国或可由另一国更适当行使的管辖权。⑥ 虽然理论上港口国可将船舶在任意管辖

海域甚至是公海的行为作为本国港口准入条件，但由于相应海域已经分配了沿海国与船旗国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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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Ｍｅｒｉｔｓ，Ｉ．Ｃ．Ｊ．Ｒｅ－
ｐｏｒｔｓ，ｐ．１１１．
参见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第５条第３款，《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第９条第２款。

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第８８条第２款：海事管理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 加

的国际条约对外国籍船舶实施港口国、沿岸国监督检查。

在此前２０１７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 的 《海 安 法 （修 订 草 案 征 求 意 见 稿）》中 曾 采 取 “港 口 设 施 保 安”方 案，原 《海 安 法》

以及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则采纳了 “港口安全”方案。

Ｔｈｅ　Ｗｉｓｅ　Ｐｅｎ　Ｔｅａｍ，“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ＳＤＰ”，Ｗｉｓｅ　Ｐｅｎ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ｐ．４５．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ｐ．Ｏｐ．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０，ｐ．１０５．



义务，不宜通过港口国管辖打破现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应将港口国管辖的法律效果限制在港

口国享有完全排他主权的内水海域。综上，建议将这一款中 “对港口安全具有威胁”适度扩大为

“对内水、港口的安全、环境具有威胁”，将我国管辖内水海域的整体交通安全及环境作为港口管

辖条件的考虑因素，适度拓展港口国管辖外延。

结　论

实现我国海洋法治建设与国际海洋法治的协调发展不仅是严格规范海洋执法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的根本保障，也是我国倡导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国际海洋法治对完善我国海

上交通安全立法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海上交通安全立法作为沿海国、港口国交通安全权利的集中映射，应首先对国际海洋法航行

自由原则进行诠释。在领海海域，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构建了完整的无害通过规则，考虑到良好

的交通秩序本就是交通安全的应有之义，建议参考 《公约》将秩序要素纳入。针对近年来不断增

多的外国特殊船舶，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创设通过领海前报告义务，顺应国际海洋法发展趋势兼

顾了交通安全与航行自由。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交通安全权利受到较大制约，建议明确海警机构

可对海上构筑物安全地带实施航行限制，并新增外国船舶污染执法管辖内容，发挥国际海洋法制

度张力。对于紧追权，２０２１年 《海安法》与 《海警法》两套规则在视听停驶信号、紧追协作方

面尚有完善空间，可留待未来海洋综合立法予以解决。此外海上交通安全立法还可采取清单治理

模式协助解决权利义务模糊问题。
近年来港口国管辖因国际法掣肘少、涉外效力强等制度优势颇受贸易和港口发达国家海洋立

法重视。在 《海安法》原港口国管辖内容的基础上，本次修改参照国际海事公约新增港口国监督

及强制措施内容，建议将我国内水海域的交通安全及环境作为港口管辖考虑因素，适度扩大管辖

范围，增强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治理能力。
（责任编辑：李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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